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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適用對象: 

    1.原就診並於藥癮療程期間懷孕之女性藥癮者。 

    2.因懷孕而自行就診知女性藥癮者。 

    3.自行就診並經澄清後正值懷孕之女性藥癮者。 

二、療程規劃: 

    針對有藥癮的育齡婦女，會評估轉介醫療或社福單位，以降低生產的風險及提 

    供新生兒的醫療照顧，從初次就診的個案中，由醫院個管師或看診醫師確認女 

    性個案是否於短期內有懷孕計畫或正值懷孕，若個案有懷孕計畫則給予藥癮及 

    懷孕影響之衛教；若個案正值懷孕則依個案狀況討論是否轉介至合作之婦產科 

    進行共照服務，並提供具有「婦女藥物濫用醫療支持服務計畫」之縣市相關補 

    助公個案參考，並在案期間，根據當下孕期給予相對衛教資訊。 

 

三、以初診會談開始，進行後續追蹤，若個案有所需求，有意願將轉介合作之婦產科，在案期間 

    協助轉介之個案治療補助，並個案完成生產後結案。 

 

 

 



 

 

 


